
彰化縣 110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

防疫應變計畫 

110年 11月 18 日府教社字第 1100419180號函核定 

一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警戒標準第 2級期間，為落實參加「彰化縣 110學年度學生創意

戲劇比賽」參賽人員、陪同人員及工作人員之防疫工作，避免疫情傳播，依「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(以下簡稱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)相關防疫規定，訂

定本防疫應變計畫。 

二、依據 

(一)彰化縣 110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計畫 

(二)『COVID-19(武漢肺炎)』因應指引：公眾集會  

(三)教育部 110年 10月 6日臺教師(一)第 1100126770號函、110年 11月 1日臺教師(一)

第 1100148749號函及「110學年度各縣(市)辦理學生表演藝術類競賽防疫應變計畫(參

考範本)」 

(四)表演場館防疫管理措施 

三、本競賽辦理單位 

(一)主辦單位：彰化縣政府 

(二)承辦單位：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 

四、本競賽辦理時間及地點 

(一)時間：110年 12月 7日(星期二)。 

(二)地點：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活動中心。 

五、風險評估 

「彰化縣 110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」於 110年 12月 7日在彰化縣立鹿港國民中學活動

中心辦理，本府依「『COVID-19(武漢肺炎)』因應指引：公眾集會」之 6項指標針對各賽事

場地進行風險評估，結果說明如下表所示： 

評估指標 評估說明 風險度 

能否事先掌握參加者

資訊 

一、 參加人員包含賽務工作人員、評審委

員、清潔人員、參賽學生及陪同人員，

可事先調查人員資訊。 

二、 參加學生名單事前進行勾稽。 

三、 以上人員於進場前進行身份確認，如有

異動即刻更新，人員實聯制資料依規保

存 14~28天。 

□高 

□中高 

□中 

□中低 

■低 



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

情況 

室內競賽辦理地點為中央空調或獨立公空

調，將開啟門扇進行空間通風換氣。 

 

□高 

□中高 

□中 

■中低 

□低 

活動參加者之間的距

離 

一、 參賽學生難以保持社交距離，以健康聲

明書作為入場參賽證明，於演出時暫免

佩帶口罩，演出結束則立即依規定佩帶

口罩。(依教育部 110年 11月 1日臺教

師(一)第 1100148749號函規定) 

二、 現場工作人員進行工作分組及人數降

載，保持距離並避免肢體接觸。 

三、 無開放觀眾聆賞及觀摩。 

□高 

■中高 

□中 

□中低 

□低 

活動期間參加者為固

定位置或不固定位置 

一、 參賽學生於演出期間位置無法固定。 

二、 現場工作人員進行工作分組，降低移動

動線範圍。 

三、 評審為固定座位，並安置隔板 

□高 

■中高 

□中 

□中低 

□低 

活動持續時間 

一、 參賽團隊演出以 15分鐘為限。 

二、 競賽時間分上、下午時段，上午 4隊、

下午 3隊，每一時段約 2~3小時。 

□高 

□中高 

■中 

□中低 

□低 

活動期間落實手部衛

生及佩戴口罩 

一、 工作人員、非參賽人員及評審進場前要

求進行手部清消，競賽期間要求全程佩

戴口罩。 

二、 學生進場前進行手部酒精清消。 

三、 參賽學生以健康聲明書作為入場參賽證

明，於演出時暫免佩帶口罩，演出結束

則立即依規定佩帶口罩。(依教育部

110年 11月 1日臺教師(一)第

1100148749號函規定) 

□高 

□中高 

■中 

□中低 

□低 

整體評估： 

一、確實規劃各競賽場地動線(進、退場為不同出入口)，備妥防疫相關物品(額溫槍、口罩、

酒精等)，每場次安排環境清潔及加強廁所消毒工作。 

二、依教育部 110年 11月 1日臺教師(一)第 1100148749號函規定，參賽學生以健康聲明



書作為入場參賽證明，且得於演出時暫免佩帶口罩，演出結束則立即依規定佩帶口

罩。 

三、本競賽不開放觀賽，並降載工作人員人數，以避免場內人數過多。 

四、本賽事將配合相關防疫規定辦理，請參賽者簽署健康聲明書(留校備查)，繳交參加人

員健康狀況之防疫證明總表、參賽人員名冊及非參賽人員名冊等資料以供備查。 

 
  

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警戒標準第 2級期間作業流程圖 

附件 1 

進入會場量測體溫 

體溫是否正常 

(額溫<37.5°C) 

是 

否 
檢錄時 

1.參賽人員應主動聲明自主健康狀況，並實

施體溫量測/噴乾洗手液。 

2.參賽學生屬於「居家隔離」、「居家檢

疫」、「自主健康管理」、「加強自主健康管

理」者，不可參賽。 

3.參賽人員依規定佩戴口罩參加競賽，因演

出需要得於競賽演出時暫免佩戴口罩，演

出結束仍應立即依規定佩戴。 

進入會場競賽 

(依競賽類型定時進行場地消毒) 

賽後應儘速離場，不得逗留 

賽後倘參賽人員或工作人員因發

燒或身體不適送醫，請依教育部校

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

規定，辦理通報事宜。 

轉請賽場醫護組站協

助量測及判斷；安 

排獨立休息場所 

再次量測體溫超標 

(耳溫≧38°C) 

是 否 

停止 

參賽 

繼續 

參賽 


